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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房屋租赁合同，合同金额暂定为 2,136.96 万元。 

 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租赁期限为 6年，自 2019年 6月 1日至 2025 年 5月 31

日止。租金于 2019年 6月 1日开始计算。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合同的签订对公司当期业绩无重大影响，

对公司未来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及公司长远发展战略需要。 

 特别风险提示：协议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可抗力

等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大悦商业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与浙江崇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

方”）签订《糖朝酒店式公寓房屋租赁合同》, 甲方拟将杭州市萧山区金惠路

318-324 号 19 层-24 层出租给乙方作服务式公寓或酒店使用，租赁期限为 6 年，

合同金额 2,136.96 万元。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审

议，已按公司程序进行了评审和决策。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1、 租赁房屋地址：合同租赁标的位于杭州市萧山区金惠路 318-324 号，包

括 19层-24层，土地使用年限截至 2054年 12月 18日止。 



2、 租赁年限：租赁期限为 6年。 

3、合同金额：合同总金额为 2,136.96 万元。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崇文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萧山区北干街道建设一路 1 号中栋国际银座 1幢 1001-1室 

法定代表人：黄松法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酒店管理、物业服务、企业营销策

划  

三、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出租方）：浙江崇文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浙江大悦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一）租赁期限 

甲乙双方约定该租赁房屋的租赁期限为 6 年，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2025

年 5月 31日止。 

（二）租赁用途 

租赁用途为服务式公寓或酒店。 

（三）租金及支付方式 

2019 年 6 月 1 日起算租金，每半年为一期预先支付，实行先付后用原则，

每半年租金为￥1,780,800（大写：人民币壹佰柒拾捌万零捌佰元整），合同总金

额为 2,136.96 万元。 

（四）违约责任 

1、甲方因自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消防审批未验收通过、不符合规划设计

等）迟延将全部或部分房屋交付乙方的，房屋租赁期限相应顺延。甲方迟延交付

房屋的，免租期相应顺延。如甲方迟延交付房屋超过 60 日的，乙方有权解除合

同，要求甲方返还履约保证金并支付以履约保证金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为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 

2、乙方迟延支付租金等应付款项（此处的应付款项包含应当补足的保证金）

超过 7 日的，则自第 8 日起应按所欠款项的万分之五/天向甲方支付滞纳金；乙



方迟延支付超过 60 日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除仍有权按日万分之五要

求承担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外，还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第十五条第 5款承担

解约违约责任。 

3、租赁期间，非出现本合同约定之情形，任何一方擅自提前解除本合同，

应按剩余未履行租赁期间租金总额的 2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或者以当年年租金

的 30%的标准承担违约责任，两者以金额较高者为准），若违约金不足以抵付对

方损失的，违约方还应根据对方实际经济损失补足差额。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4、合同一方未能或延迟行使、或部分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不得被视为其

对于本合同项下的其它权利的放弃。任何一方未要求另一方履行义务，或延迟要

求另一方履行义务，或要求另一方履行部分义务不得被视为对对方履行其它义务

的放弃。 

5、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于甲方原因导致本租赁合同提前终止或解除的，

甲方应按剩余未履行租赁期间租金总额的 2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

以偿付由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则乙方有权就差额部分向甲方继续追偿 

6、如甲方房屋因涉嫌违章建筑导致乙方被强制清退的或关停、整顿停业的，

已经使用期间的租赁费用（包括租金、水电费等）按本合同约定正常计算，但已

经预缴但尚未使用期间的租金及租金利息损失予以退还，此外甲方应赔偿乙方前

期投入的软装剩余价值的损失（软装剩余价值=乙方软装投入总额*乙方实际租赁

期限/6 年）。 

（五）解决纠纷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

向该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六）合同生效条件 

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租赁合同事项有助于浙江大悦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长租公寓业

务规模的扩张，对公司未来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及公司长远

发展战略需要。租赁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亦不存在对交

易方形成依赖的情况。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次租赁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价格、合同履行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合同

双方也均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到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

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项目能否顺利运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11日 


